
主旨： 

因應 COVID-19疫情狀況，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 110學年度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防疫管理指引」，公布本校 110學年度第 1學期安心就學 4.0教學因應措施。 

 

說明： 

一. 教育部教學方面指引原則： 

(一). 教學及授課方式：學校如採實體授課，應符合下列辦理原則，否則採線

上授課： 

1. 室內維持安全社交距離(2.25平方米/人)且人數上限為 80人。 

2. 採固定座位、固定成員方式進行，並落實實聯制。 

3. 上課時師生應全程佩戴口罩且落實手部消毒，上課期間禁止飲食。 

4. 教室應保持通風良好及定時清消，並上課如有操作設備機具須妥善清消。 

(二). 體育、游泳、實習課程： 

1. 體育課：應保持社交距離、全程佩戴口罩，設備器材應避免共用並輪替前

澈底清潔消毒，運動場館容留人數以最適承載量 50%為限並落實實聯制、

加強環境及器材之消毒清潔工作。 

2. 游泳課：控管入場人數、實聯制、量測體溫、維持社交距離、執行環境設

施消毒、保持空氣流通、密切監測水質餘氯量，並除游泳時，應全程佩戴

口罩。 

3. 實習課：應採固定分組，並避免學生共用設備、器材；如有輪替使用設備

或器材之需要，輪替前應先徹底消毒。 

二. 本學期行事曆調整： 

(一). 110學年度第 1學期開學日業經本校防疫會議及 109學年度第 10次行政

會議決議，延後一週，改至 110年 9月 20日（週一），111年 1月 22日學期

結束，共計 18週(第 17週為學期考試、第 18週為彈性自主學習)。 

(二). 因 9月 20日（週一）～9月 21日（週二）適逢中秋節假期，故開始上

課日為 9月 22日（週三） 

(三). 期中考試、學期考試之日程維持不變，期中考試訂於 110年 11月 8日

至 110年 11月 13日，學期考試訂於 111年 1月 10日至 111年 1月 15日。 

三. 線上授課措施： 

(一). 開學第 1、2週(9月 20日至 10月 3日)全校課程均以線上授課為原則，

後續以 2週為一個期程，視疫情發展與主管機關指引公告調整。 

(二). 實驗、實習、實作、術科等課程進行，於線上授課期間可另規劃合適之

教學替代方案，或改以線上觀摩、模擬操作等方式進行。 

(三). 教學性質特殊課程(如專題、主修、專長等)或配合專業設備進行教學之

課程，經系所評估課程的必要性、師生的防疫安全、該教學場域環境安全等

情形，均符合教育部指引且有完善規劃之下，於線上授課期間得尊重師生意

願實體授課。 



四. 選課作業調整： 

(一). 因疫情影響取消通識課程選課條加選機制，配合第 1、2週線上授課為

原則，本學期取消原通識課程選課條加選機制，名額於網路加退選階段釋

出，請學生自行網路選課。 

(二). 系所請檢視既有選課規範，檢討人工申請之必要性，以系統選課為原

則，及時調整選課名額與作法，並公告輔導學生選課。學生請留意選課相關

公告。 

(三). 全人課程選填、網路初選、網路加退選等各選課階段均依 7月 22日公

告之選課須知（延後開學版）時程辦理。（檢附選課須知如附件） 

(四). 越部選課、錯誤更正階段仍維持人工申請方式辦理，並得委託辦理。如

疫情警戒提升，需調整作業方式再行公告。 

五. 教學品保： 

(一). 各課程應提前佈署並須有隨時啟動線上授課或分流授課之規劃，已籲請

各教師於課程大綱載明防疫規劃之上課措施。 

(二). 配合境外生入境返校期程，教師課程規劃須預做準備協助學生彈性修

業，避免因彈性修業需求拒絕學生選課。 

(三). 課程因應疫情進行之教學調整，均應兼顧防疫安全與教學品質，各項調

整如有疑義，煩請所屬院系主管第一線協調處理，教務處暢通師生意見管道

與互動平台，不定期主動查察與提供課程優化建議。 

六. 碩博士班學位考試： 

(一). 本學期學位考試以實體進行為原則，需遠距線上進行者須專案申請。 

(二). 境外學生本學期申請通過不入境遠距修業者，得於本學期以遠距方式辦

理學位考試(填具附件 110-1遠距學位考試核備單)。 

(三). 學位考試如採實體現場進行，場地人員設備等所有相關作業均須符合防

疫規範並加強為之。 

(四). 學位考試如採遠距方式辦理，考試過程需全程錄音錄影確實紀錄存檔。

紀錄資料請系所妥善保存，以備主管機關查核。 

七. 境外生(含陸生、僑生、外籍生)就學措施： 

(一). 境外生以入境返校修業為原則，學生應配合僑陸組、國際處規劃於 110

年 11月 7日前完成檢疫到校修業。 

(二). 境外生因入境檢疫需求，所修課程於到校修業前得以遠距彈性方式進

行。 

(三). 境外生若受限疫情無法返校或修業狀況特殊，欲申請本學期不入境採遠

距修業者，須於 110年 9月 30日前向所屬系所提出申請(填具附件 110-1全

學期境外遠距修業申請書)，經核定通過者始得全學期境外遠距修業。 

 


